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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农大教字〔2019〕6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为促进普通本科招生工作科学化、规范化和制度化，保障普

通本科招生工作规范、公平、有序地进行，根据教育部对招生工

作的有关要求，结合学校普通本科招生工作实际情况，制定了《中

国农业大学普通本科招生工作管理办法》，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第

2019-23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中国农业大学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7 月 9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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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促进普通本科招生工作科学化、规范化和制度化，

保障普通本科招生工作规范、公平、有序地进行，根据教育部对

招生工作的有关要求，结合学校普通本科招生工作实际情况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普通本科招生工作以选拔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

秀学生为目标，以“公平竞争、公正选拔、公开透明，择优录取”

为原则，深入实施招生“阳光工程”。 

第二章  工作机构 

第三条 学校设立普通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。普通本科招

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教育部关于招生工作的相关文件规定，结合

学校工作实际，领导开展学校普通本科招生的各项工作。 

（一）普通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校长担任，副组长

由分管普通本科招生工作校领导、分管学生工作校领导担任，成

员由普通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、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处）部（处）

长、纪委办公室（监察处）主任（处长）、普通本科招生办公室

主任组成。 

（二）普通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由组长召集，或由组

长委托主管普通本科招生工作的副组长召集，会议须 2/3及以上

成员出席方有效，会议做出的决定须到会成员 2/3及以上同意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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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通过。重大事项需提交校长办公会审定。 

第四条 学校普通本科招生办公室是普通本科招生工作的常

设机构，配备专职干部，组织实施学校普通本科招生工作。 

第三章  工作职责 

第五条 普通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根据教育部有关招生工作的要求，结合本校实际情况，

审议年度普通本科招生章程、分专业招生计划、分省分专业计划

编制原则，并提交校长办公会审定； 

（二）审定年度高水平艺术团、高水平运动队、保送生等特

殊类型招生录取的招生简章及实施细则； 

（三）审定各特殊类型招生考生资格名单、拟录取名单；  

（四）设立年度远程录取工作组，审定远程录取工作实施细

则（远程录取工作实施细则另行制定）。 

第六条 学校普通本科招生办公室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执行学校普通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决议； 

（二）根据学校发展规划编制和报送学校年度招生规模、分

专业招生计划及分省分专业计划； 

（三）起草学校年度普通本科招生章程、各特殊类型招生简

章； 

（四）起草年度特殊类招生工作实施细则、远程录取工作实

施细则； 

（五）负责学校特殊类招生考核、测试工作的组织与实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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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高水平艺术团、高水平运动队、保送生等特殊类型招生中涉

及考生的报名、审核、命题、考核、阅卷、公示等相关工作； 

（六）依据学校“周年招生、植根中学、全员招生、责任到

院”工作方针，制定年度普通本科招生宣传工作方案，统筹、协

调、组织普通本科招生宣传工作；开展招生政策和业务培训；编

辑制作各类招生宣传材料；开展优质生源基地校建设、“薪火相

传”回访母校等品牌活动、组织中学生夏令营；推进普通本科招

生信息网等信息化建设； 

（七）实施招生阳光工程，履行高校招生信息公开工作； 

（八）协调组织录取新生的复查、复测工作； 

（九）开展学校普通本科招生工作的政策研究工作，探索人

才选拔有效机制； 

（十）撰写学校普通本科招生工作总结，负责各类招生信息

的统计分析和报送工作； 

（十一）按照档案工作的有关规定，做好立卷归档工作； 

（十二）完成学校普通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

作，完成招生方面的其他工作。 

第七条 各学院主要职责： 

各学院根据招生办公室统一部署，安排专人落实负责省份普

通本科招生宣传工作和优质生源基地校建设等工作。  

第八条 体育与艺术教学部主要职责： 

提出特殊类招生计划需求，完成学校招生办公室安排的特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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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测试任务。 

第四章  工作纪律及监督 

第九条 学校招生录取工作严格执行高校招生“十严禁”和

“30 个不得”等工作禁令，严格审查考生报考资格、投档资格

和录取资格，建立健全过程透明、程序公正、管理规范、监督有

效的录取工作机制。 

第十条 学校招生录取工作严格执行高校招生信息“十公开”

制度，规范公开程序和内容，提高信息公开时效。 

第十一条 招生工作人员和招生宣传人员严格执行国家、教

育部、各省级招办和学校的相关招生政策，严格遵守涉及招生工

作的法律法规和纪律要求。 

第十二条 实行报告制度，遇有招生相关重大或疑难问题，

应及时逐级报告；实行回避制度，凡有直系亲属参加特殊类型招

生考试或高考录取的工作人员必须实行回避，凡与考生有利害关

系可能会影响公平公正的相关人员必须实行回避；实行保密制度，

招生工作相关人员应严格遵守《国家教育考试考务安全保密工作

规定》，凡参加考试命题、面试复试、招生录取等重要环节工作

的人员，应签订保密承诺书。 

第十三条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对普通本科相关考试和招生工

作实施监督，督促检查招生工作人员贯彻执行相关招生政策、严

格遵守招生工作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的情况。 

第十四条 严格落实高等学校招生责任追究办法，按照“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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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对未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违反工作规定

的单位和个人，按照相关规定，给予相应行政处分，涉嫌犯罪的

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五条 学校接受新闻媒体、考生及其家长等社会各界的

监督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普通本科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中国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9年 7月 24日印发  


